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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基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合作原则的框架性、意向性的约定。

本协议所涉具体合作事项应以后续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预计将对公司未来

业务发展及经营情况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情况详见“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奇股份”）与富士康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康汽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本协议”），双方拟共同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在工业场景的深度应用与技术创

新。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意向性文件，不涉及具体交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富士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河南）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始祖路与雍州路交叉口东北角中央厨房南栋 105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D7XN675M

成立日期：2024 年 1 月 4日

法定代表人：黄英士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电机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轴承、齿

轮和传动部件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

专用材料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

废旧金属）；企业总部管理；园区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天奇股份于 2025 年承接富士康汽车总装试制线项目，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该项合

同已确认收入 791.96 万元，占当期公司智能装备板块营业收入 0.62%。除上述交易外，公

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最近三年未与富士康汽车发生其他类似交易。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富

士康汽车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富士康汽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资信优良，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内容

1、双方将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与应用开展系统性合作。富士康汽车将开放其智

能制造场景，提供真实技术试验场与应用孵化环境；天奇股份则将投入其在智能装备、系统

集成与具身智能机器人核心技术方面的专业能力与研发资源，双方共同推进具身智能机器人

深度融入富士康汽车的生产流程、管理体系，致力于实现生产节拍优化、运营成本降低、产

品良率提升与全域安全管理等核心价值，推动制造体系实现从自动化到智能化、柔性化的质

的飞跃，携手定义下一代智能工厂的全球标杆。

2、在具体场景落地方面，双方将成立联合项目组，以关键痛点为导向推动具身智能机

器人的规模化部署与应用。重点包括：

（1）产线精密作业环节，开发并应用适用于工业生产上下料、跨工站物料转运、高精

度视觉分拣与装配、产品包装的智能机器人系统，以解决重复性、高负荷和精密作业难题；



（2）在厂区智能巡检方面，联合开发具备多模态感知能力的自主巡检机器人，实现对

设备状态、环境参数与安防异常的全天候监测与智能预警，提升厂区管理的安全性与预见性；

（3）在智慧服务领域，共同探索和落地无人零售、智能导引、智能配送等机器人应用，

构建更加人性化、高效化的园区服务生态，全面提升员工体验与运营效率。

3、双方将合作共建高标准的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与机器人实训中心，形成从数据生成、

采集、训练到场景验证的完整技术闭环。基于富士康汽车全球制造体系的真实作业场景，双

方将搭建高度仿真、可灵活重构的典型工业环境，实现对机器人运行状态、作业过程与环境

交互等多维度数据的实时、高频、全量采集，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质量管理体系，推

动数据采集过程的标准化与规模化，共同构建行业稀缺的、具有高质量标注的场景化机器人

数据集，为模型训练优化、场景落地应用提供核心支撑。

4、双方将以实际场景反馈和海量数据为驱动，开展三个层次的共研工作：一是共研需

求，深入定义工业场景中对机器人的刚性性能指标与功能需求；二是共攻技术，重点突破机

器视觉、力控柔顺操作、多智能体协同等前沿关键技术；三是共创解决方案，联合打造高性

能、高可靠、低 TCO（总拥有成本）的机器人系统，并共同进行知识产权布局与行业标准输

出。

双方合作将以富士康汽车实现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化应用标杆工厂为契机，以点带面推

动集团各业务板块的全面智能化升级。为切实推动合作成果转化并确立行业引领地位，双方

共同设定明确的规模化应用目标：计划在未来 5 年，于富士康汽车生产制造体系内批量部署

具身智能机器人，累计落地应用总数不低于 2,000 台。

（二）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有效期 5 年，

期满前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续签。

四、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方富士康汽车为富士康科技集团下属子公司，专注于电动车整车智能制造。

富士康汽车作为富士康集团电动车业务布局的重要战略基地，着力推动电动车整车智能制造、

供应链协同与数字化管理，旨在成为全球领先的汽车整车智能制造企业，为全球汽车电动化、

智能化转型提供关键支撑。

本次战略合作基于双方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双方合作探索工业场景的具身

智能机器人应用，明确规模化交付的量化目标；共建机器人数采及实训中心，巩固高质量工



业数据壁垒；共同研发具身智能机器人关键技术，加速技术迭代及产品成熟。

本次战略合作围绕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全流程展开，标志着富士康汽车对公司在具身智

能机器人工业应用领域技术能力的充分认可。基于本次合作，公司深度绑定富士康汽车，在

汽车制造场景占据有利优势，并为具身智能机器人跨行业应用（如 3C 制造）打下坚实基础；

有利于公司深入理解客户需求，反哺技术研发，持续优化解决方案、加速技术迭代，从而构

建长期稳固的客户壁垒及核心技术能力。

本次战略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合同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如

本次合作顺利进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情况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意向的阐述，本协议所涉具体合作事项应以后续签订的正

式协议为准。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对本次战略合作后续事

项的落地实施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情况

序号 协议名称 合作对方 披露日期 履行情况

1 框架合作协议 京东科技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2/3/9 履行完毕

2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4/15 履行完毕

3
关于锂电池回收战

略合作协议书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6/8 履行完毕

4 合作协议 广州华胜科技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2022/8/13 履行完毕

5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泾河新城陕煤技术研究院新能源材料

有限公司
2022/9/7 履行中

6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爱驰汽车有限公司、万高（上海）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2022/11/1 履行完毕

7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 2023/3/22 履行完毕

8 谅解备忘录 Stellantis 集团 2023/4/11 履行中

9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湖北省生态环保有限公司 2023/5/22 履行中



10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6/20 履行中

11 谅解备忘录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2023/6/30 履行完毕

12 合作备忘录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3/7/10 履行完毕

13 战略合作协议
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吉润汽车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分公司
2024/8/27 履行中

14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9/2 履行中

2、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无持

股变动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上述股东及公司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

公司股份的通知，亦不存在未来三个月内上述股东及董监高所持公司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 日


